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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自治的边界

———香港《基本法》秩序下法院如何介入议会特权问题

付　婧

　　内容提要：议会特权原则的演进经历了从特权确立巩固初期法院对议会事务的绝对
不干预、法院可对议会事务确立初步的管辖权但无权决定特权具体行使方式、法院可对特

权事务进行必要性审查三个阶段。因世界范围内成文宪制的发展，议会特权的内涵受到

成文宪法理念的影响而转变，法院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对传统议会事务的审查。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秩序下，香港法院也陆续通过一系列司法判决逐步建立起《基本法》秩

序下的“不干预原则”，并以此来化解法院对议会特权事务的合宪性审查与传统议会特权

原则之间的紧张。《基本法》下香港法院对其他权力分支的尊让程度本质上取决于成文

宪制下法院与其他权力分支之间的权限划分与功能分配，议会特权的行使应以《基本法》

的明确规定为边界，当与《基本法》的宪制性要求发生冲突时，法院对立法会事务的“不干

预”立场则会转变为《基本法》下的审查问题。

关键词：议会特权原则　香港法院　不干预原则　立法程序　司法审查

付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一　问题缘起

议会整体作为国家机构，对其内部组织设定、议事规则与审议程序的制定及议会秩序

的维持享有自主权，不受来自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干涉。就议员个体而言，为使议员真实表

达意见，履行宪法职责，议员个人则享有言论免责和不受逮捕等司法豁免的权利。议会机

关的自治和议员个人特权的存在，共同确立起议会对其内部事务的排他性管辖权，这在英

国法上也被称为“议会特权原则”。议会特权原则作为分权原则的必然要求，其目的在于

确保议会形成自我意志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从而免遭其他国家机关的干预。回归后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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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普通法传统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立法会内部事务与法院司

法管辖权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立足于比较法的观察，对处于议会至上体制下的英国法

院如何处理议会特权问题和香港法院如何处理议会事务作比较研究，分析两者的关联和

差异，探讨香港法院在《基本法》秩序下如何处理普通法原则与成文宪制之间的关系。

二　英国议会特权原则下法院与议会关系的变迁

（一）议会特权的确立与法院的不干预原则

议会特权原则作为英国议会法律和习惯的一部分，在其宪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议会特权早在１４５０年就已经从英国宪法中取得了一种连贯的形式，议长在每一届议会召
开时都会向国王宣称下议院享有的权利和特权。〔１〕 大体上，这些议会权利和特权包括议

会控制其自身的议事程序、承认和开除议员、管理议会活动以及惩罚非议员干扰议会活动

的行为。从历史上看，议会特权是议会政治初期下议院对抗王权干预、操纵议会事务的胜

利果实。因此，议会特权存在的理由即是保障个体议员和作为组织机关的议会不受外在

干预、独立履行宪法职责。〔２〕

按照英国议会研究权威厄斯金·梅（ＥｒｓｋｉｎｅＭａｙ）爵士的看法，早期英国的议会法完
全由议会决定，而且不是普通法院适用的法律。〔３〕１６８９年英国《权利法案》第９条规定：
“议会内言论和辩论以及议事程序的自由不应受到法院或任何议会以外机构的弹劾或质

疑。”此在英国公法上又被称为“议会事务的排他管辖”。议会享有排他性的权力决定议

会特权和豁免的内涵及外延，从而完全将普通法院排除在外。诚如威廉·布莱克斯通爵

士所言：“下议院是最高法院，议员们是他们自身特权及藐视议会是否成立的法官，也是

唯一的法官。”〔４〕因此，议会特权发展的早期阶段又被称为“布莱克斯通式”的议会特权

时期，议会对内部事务享有绝对的管辖权。〔５〕

１７７０年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议会特权法》，一定程度上缩减了议会特权的范围，该
法案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针对议会两院议员或其他冠以议会特权行事的人的行

为提起诉讼。但枢密院仍根据目的解释将诉讼的适用范围限定在非针对议会议事行为的

诉讼上。也就是说，议会的议事行为仍是不受法院质疑的。〔６〕

（二）法院对议会特权事务的介入及其限制

英国作为传统的不成文宪法国家，宪法的内容可不断被议会法案、司法判例以及宪法

惯例等多种渊源填充，此种不成文宪制下宪法渊源的多元性和渐进性也导致法院和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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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议会特权的理解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７〕

伴随着１９世纪普通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扩张，英国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以积极态度取
得了之前被排除的司法管辖权，１８３９年的 Ｓｔｏｃｋｄａｌｅｖ．Ｈａｎｓａｒｄ案为涉及特权争议管辖权
的转折性判例。此案中，登曼法官（ＬｏｒｄＤｅｎｍａｎ）一度挑战了“布莱克斯通式”的议会特
权原则：“如果相关事项确实在议会专属管辖范围内，那么法官不能质疑议会的判断；但

这个事项是否属于议会特权？议会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声称其享有（某一事项）的专属管

辖权便事实上获得它。对这种论调，我已给出答案，就像没有任何一个法院可以通过事实

上的裁判来自我授权一样。”〔８〕长期以来，议会特权与豁免在英国法律发展的过程中主要

是通过宪法惯例、习惯加以体现的，法院对此一般不会干预。但随着普通法法院权力的扩

张，议会法逐渐成为普通法法院可以适用的渊源，确定一项新的特权是否存在以及特权的

范围的权力恐怕并非理所当然地归议会所独占。Ｈａｎｓａｒｄ案以后，在涉及议会特权的诉讼
中，下议院再未出现过拒绝接受法院管辖的情况。至此，Ｈａｎｓａｒｄ案确立起“法院有权决
定议会在特定事项上是否享有特权”这一初步管辖权。

在随后的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ｈｅｒｉｆｆ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ｘ案中，法院进一步阐释了司法权在议会事务
方面介入的程度———司法的功能仅在于检视议会特权是否存在，而不审查议会特权行使

的具体方式。〔９〕 同时期，另一个著名案件Ｂｒａｄｌａｕｇｈｖ．Ｇｏｓｓｅｔｔ案中，法院对下院针对议员
查尔斯·布拉德劳（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ｒａｄｌａｕｇｈ）宣誓及禁止其进入议会问题所作的决定保持尊重，
法院遵循的是下议院在涉及其自身议事活动的规制上享有解释成文法的排他性权利，哪

怕议会自己的决定在法律上可能是错误的。〔１０〕 因为根据１８６６年《议会宣誓法》的规定，
查尔斯·布拉德劳有义务进行宣誓。由此可见，“议会事务的排他管辖”或法院对议会的

“不干预原则”在某些时刻对普遍的法治原则造成了倾覆，尤其是对法的“普遍性”这一核

心要素构成了威胁。

随着普通法院权力的扩大以及法治原则的发展，议会在特权与豁免上完全排除司法

管辖的情况已经发生改变。虽说面对议会特权法院应立刻拒绝行使管辖权，而不应该进

一步追问或探究该项特权的本质、源起及具体行使方式，但法院对判断一项特权的具体范

围仍具有不确定性，到底什么样的议会行为才属于议会特权与豁免的范围呢？这仍需要

由法院通过判例来加以澄清。

（三）法院对议会特权事务审查的标准化

自１８３９年Ｈａｎｓａｒｄ案之后的一百多年来，英国法院与议会在特权事务的管辖权问题
上再未产生较大争议，议会和法院之间对议会特权及其范围达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

和理解。在法院享有初步管辖权的基础上，法院对议会特权事务的管辖也必须受到“必

要性原则”的限制，利特戴尔法官（ＬｏｒｄＬｉｔｔｌｅｄａｌｅ）提出了必要性原则作为判断议会特权
存在与否的标准，即议会从普遍的法治原则下得到豁免必须是为了保障议会的有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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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议会特权与豁免所涵盖的事项仅适用于涉及议会核心功能的事项，应以保障议员

个体顺利履职为前提。〔１１〕 在必要性原则的限制之下，议会成员是基于其所履行的代议职

责，而非单纯的议员身份受到议会特权的保护。

然而，在实践中容易引发争议的通常是议会的随附事项是否适用排他管辖，这些随附

事项可能超出了议会演说、辩论、议事之程序，但实质上又与其具有某种关联性。近年来，

英国法院和议会委员会都以是否与议会议事程序“有必要的关联”来判断某些活动是否

属于议会特权的范畴。〔１２〕 在其他普通法地区，如２００５年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在一桩案
件中也具体阐述了“必要性原则”：“如果一项特权的存在和范围并没有事先被权威地

建立起来，法院将根据必要性原则加以检验———这也是所有议会特权的基础。要维持

一项特权存在，议会必须证明这项活动紧密地、直接地与议会整体或议员功能的实现相

关，这些功能包括立法、审议、问责政府……反之，如果不把此项活动归为议会特权，将

有可能瓦解议会运转的自治，影响议员议事的工作效率和质量。”〔１３〕在２０１０年的 Ｒｖ．
Ｃｈａｙｔｏｒ案中，菲利普斯法官（ＬｏｒｄＰｈｉｌｌｉｐｓ）也指出，“在检验议会和委员会之外的活动时，
因其具有某种关联，是否落入议会议事程序范畴时，有必要考虑这种关联的本质以及这种

活动如果不受到议会特权保护的话，是否会反过来影响到或者说有损议会核心事务的

运转。”〔１４〕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发现，英国法院对议会特权事务的避让与审查共存于普通法的发

展过程之中。从议会的布莱克斯通式的绝对自我管辖到法院的必要性审查，可以看出，英

国法院一般不会干涉议会的内部事务，但有权审查议会特权与豁免存在与否；在判断议会

特权与豁免的具体范围时，应运用“必要性原则”加以检验。对于相关法律或普通法原则

的解释要采用有利于议会特权的方式，尽量避免干涉议会内部程序及制度。

三　议会特权原则下法院对立法程序的审查

议会的议事行为和议事程序一直以来就是议会特权原则的重要内容，法院对于议会

法案通过的程序、议会委员会的议事程序、议会委员会向议会提供的报告的有效性、议会

为其议事活动制定规则以及确认规则是否被遵守的活动一般是不干预的。

（一）归档法案规则的确立及其理据

与议会法案审议程序相关的一项具体英国议会特权规则又被称为归档法案规则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ｏｌｌ），归档法案规则向来被认为是议会至上或议会主权的衍生品。〔１５〕 该
规则源于１８４２年英国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ＤａｌｋｅｉｔｈＲａｉｌｗａｙｖ．Ｗａｕｃｈｏｐｅ案，该案法官判决，“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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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Ｊ．２１５，２２０－２２（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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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只要由上下两院通过并得到国王签署，那么法院不得再调查该法案以何种方式提起，

也不得调查法案在两院审议各阶段的议事内容。”〔１６〕因此，归档法案规则为推定法案真实

有效的决定性证据规则，法院不得事后以程序不合法来挑战法案之合法性。１８７０年的
Ｌｅｅｖ．Ｂｕｄｅ＆Ｔｏ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ａｉｌｗａｙＣｏ．案，法官更明确表示自己只是国王和议会的
仆人，倘若议会以不恰当的方式通过了法律，那么只能端赖议会自身来修正；法律一旦形

成，法院唯有遵守。〔１７〕 迄今英国司法界对归档法案规则仍总体上秉持一种尊重的态

度。〔１８〕 但学界对此有不同观点，为回应议会主权受到人权法案、宪法至上等理念的冲击，

“新议会主权”学派将议会至上原则的“议会不受限制”约束至“实体问题上不受限制”，

但不及于“针对立法过程的程序性规则”，因为立法程序与其他政府程序一样也必须受到

法律的规制，司法审查与议会主权并不矛盾。〔１９〕

同时期美国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Ｆｉｅｌｄ＆Ｃｏ．ｖ．Ｃｌａｒｋ案确立的“归档法案规则（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Ｂｉｌｌ
Ｒｕｌｅ）”也被认为是美国立法机关抵御司法审查极为有效的武器，凡已交存州务卿或国务
卿的法案，应推定为绝对真实可靠。法院无权决定法案内容的真实性以及法案表达是否

符合成文法的规定。〔２０〕 美国作为成文宪法国家，对于立法机关的此种尊重，最具常识性

的经典理据为其提供了辩护，诸如：第一，立法机关是和法院平行的机关，遵循分权原则的

法院不应该质疑已通过（归档）的法案的效力。第二，一国人民必须信赖他们的立法机关

对法律的最后决断，法院深入到已归档法案的“背后”进行审查将摧毁人民对立法者的信

任。〔２１〕 第三，依传统的宪法解释理论，法院对包括立法记录在内的立法材料持有抵触，这

些材料很有可能会遭到议员、立法官僚甚至利益集团的操纵、篡改，这令法院在根据立法

材料来判断法案的合法性、合宪性上犹疑不决，这也是诸如斯卡利亚大法官这样的文本原

旨主义者捍卫“归档法案规则”的根本缘由。〔２２〕 第四，基于现实考虑，归档法案规则可能

导致存有严重立法程序瑕疵的法案被简单推定有效，但此种错误的危害要远远小于法院

单纯基于立法材料来定夺法案的合法性甚至合宪性。〔２３〕

·３５１·

议会自治的边界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ＤａｌｋｅｉｔｈＲｙ．ｖ．Ｗａｕｃｈｏｐｅ，（１８４２）１Ｂｅｌｌ２７８；８Ｃｌ＆Ｆｉｎ７１０；８ＥＲ２７９．
Ｂｒｉａ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ｏｒｄｏｎ，Ｃａｓｅ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１２ｔｈｅ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４６．
如针对２００４年的《狩猎法案》（ＨｕｎｔｉｎｇＡｃｔ）经独特的立法程序绕过上议院而径行通过是否有违立法程序而导致
合法性缺失的问题，法官仍判决因程序瑕疵导致的法案合法性问题无需司法者介入其立法程序。Ｒ．（Ｊａｃｋｓｏｎ）
ｖ．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２００５］ＵＫＨＬ５６．相关评论参见ＭａｒｋＥｌｌｉｏｔｔ，Ｔｈ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ｏｆ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ｔｈｅＨｕｎｔｉｎｇＢａｎ，
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ｃｔｓ，６５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Ｌ．Ｊ．１，２－４（２００６）；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Ｐｌａｘ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ｋ
ｓｏｎｖ．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６９ＭＯＤ．Ｌ．ＲＥＶ．２４９，２５７－６１（２００６）．
参见 ＪｅｆｆｒｅｙＤ．Ｇｏｌｄｓｗｏｒｔｈｙ，ＭａｎｎｅｒａｎｄＦｏｒｍｉｎ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Ｓｔａｔｅｓ，１６ＭＥＬＢ．Ｕ．Ｌ．ＲＥＶ．４０３，４０３＆ｎ．４
（１９８７）；ＡｎｕｐａｍＣｈａｎｄｅ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ａ，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１０１ＹＡＬＥＬ．Ｊ．４５７，
４６３－６７（１９９１）；Ｒ．Ｅｌｌｉｏｔ，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ａｎｎｅｒａｎｄＦｏｒｍ：Ｆｒｏｍ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ｔｏ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２９
ＯＳＧＯＯＤＥＨＡＬＬＬ．Ｊ．２１５，２２０－２２（１９９１）；ＪｅｒｅｍｙＷａｌｄｒｏ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７２ＦＯＲＤＨＡＭＬ．ＲＥＶ．３７３，
３７５（２００３）。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Ｆｉｅｌｄ＆Ｃｏ．ｖ．Ｃｌａｒｋ，１４３Ｕ．Ｓ．６４９，６６８－７３（１８９２）．
ＲｏｂｅｒｔＦ．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Ｓｔａｔ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ｍｉｔｓｏ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Ｅｎｆｏｒｃｅ
ｍｅｎｔ，４８Ｕ．ＰＩＴＴ．Ｌ．ＲＥＶ．７９７，８１７（１９８７）．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ＭｕｎｏｚＦｌｏｒｅｓ，４９５Ｕ．Ｓ．３８５，４０８－１０（１９９０）（Ｓｃａｌｉａ，Ｊ．，ｃｏｎｃｕｒｒｉｎｇ）．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Ｆｉｅｌｄ＆Ｃｏ．ｖ．Ｃｌａｒｋ，１４３Ｕ．Ｓ．６４９，６７３（１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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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文宪制下合宪性审查对归档法案原则的挑战

在１９９０年的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ＭｕｎｏｚＦｌｏｒｅｓ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在判断“一项法案的提
出是否符合美国宪法中的征税条款”时指出，哪怕争议法案确实符合征税条款，也不得排

除法院对后续法案审议过程的合宪性审查，法院有责任确保国会制定法律过程的合宪

性。〔２４〕 正是由此，多数意见否定了斯卡利亚大法官在协同意见中的观点———根据归档法

案规则，争议法案源起何处已有答案，法院无权调查该法案是由参议院还是众议院提

出。〔２５〕 多数意见在斯卡利亚的观点之下加上了一条意味深长的脚注———“由于缺乏对国

会明文的宪法约束，基于各平等独立的权力机关之间的尊重，法院接受已归档的法案为真

实有效的。但本案中，由于存在明确的宪法条款，Ｆｉｅｌｄ案确立的规则在此不适用。”〔２６〕同
样，１９６９年的Ｐｏｗｅｌｌｖ．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强调，“决定一项政府权力是
否存在以及立法机关在行使立法权限时是否与宪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是法院的宪制义

务。〔２７〕１９８３年的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Ｃｈａｄｈａ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定
只要参众两院任一院即可否决立法的程序违宪，破坏了美国的分权体制和国会两院

制。〔２８〕１９９８年的Ｃｌｉｎｔｏｎｖ．ＮｅｗＹｏｒｋ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又否决了美国总统针对法案的
“单项否决权”，指出一部“法律草案”要变成“法律”，必须遵循宪法和国会两院议事规则

明定的程序要件。〔２９〕 前述判决均说明法院有宪制责任确保国会在立法时不损害法定程

序并最终决定国会法案的合宪性。如今，即使是最坚贞的文本主义者或原旨主义者也再

难为传统的归档法案规则进行现代辩护了，严格依赖宪法、法律规定的程序要件来判断法

案的真实有效为归档法案规则增添了宪制层面的限制：凡符合宪法规定的程序所制订的、

已归档的法律应绝对地被推定有效，且法案本身外的任何其他证据都不能挑战其有

效性。〔３０〕

在其他普通法地区，法院在对立法程序进行司法审查的道路上几乎走得更远，如南非最

高法院曾在案件中拒绝适用归档法案规则，因所归档的法案试图以一种新的分组投票的方

式抛弃宪法明确规定的议会多数决议，这显然构成了“明显的错误”。〔３１〕 英国枢密院上诉

委员会曾在一宗来自锡兰的上诉案件中明确，法院在对“法案是否是以宪法规定的三分

之二多数决方式通过”进行司法审查时，已不再拘囿于只对已归档的官方翻印文本进行

审查，还深入对原初文本进行审查。〔３２〕 加拿大最高法院也承认法院不仅要执行宪法规定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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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ＭｕｎｏｚＦｌｏｒｅｓ，４９５Ｕ．Ｓ．３８５，３９１（１９９０）．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ＭｕｎｏｚＦｌｏｒｅｓ，４９５Ｕ．Ｓ．３８５，３９１，４０９－１０（１９９０）．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ＭｕｎｏｚＦｌｏｒｅｓ，４９５Ｕ．Ｓ．３８５，３９１（１９９０）ｎ．４．
Ｐｏｗｅｌｌｖ．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３９５Ｕ．Ｓ．５０６（１９６９）．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Ｃｈａｄｈａ，４６２Ｕ．Ｓ．９１９（１９８３）．
Ｃｌｉｎｔｏｎｖ．Ｃ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５２４Ｕ．Ｓ．４１７，４４８－４４９（１９９８）．
ＤａｖｉｄＢ．Ｓｎｙｄｅｒ，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Ｂｉｌｌ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ｉｎ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６０ＴＥＭＰ．Ｌ．Ｑ．３１５，３１５（１９８７）．
Ｈａｒｒｉｓ案中，激进白人种族主义政府为废除有色人种的投票权（该权利只能通过议会全体三分之二多数决的方
式废除）而制定１９５１年《分组投票法案》，该法案试图绕过议会两院联席多数决的投票方式，以两院各自分组投
票来废除有色人种的权利。Ｈａｒｒｉｓｖ．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１９５２（２）ＳＡ４２８（Ａ）（Ｓ．Ａｆｒ．）．
Ｂｒｉｂｅｒｙ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ｖ．Ｒａｎａｓｉｎｇｈｅ，［１９６５］Ａ．Ｃ．１７２，１９４－１９５（Ｐ．Ｃ．１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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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程序，同时也要督促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要满足议会自我设定的议事规则。〔３３〕

前述实践表明，如果一国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已有先在的制定法和成文宪法或宪法

性法律的约束，那么法律要获得通过则必须满足前述法律规定的要件。也就是说，法官是

通过制定法规范要件来排除适用归档法案规则的。在普通法地区，法院通过司法审查介

入立法程序的目的一般在于保障立法机关尽到了最低限度的立法审慎义务，一定程度上

减小利益集团对政策过程的俘获，〔３４〕监控立法机关政策决定的程序质量等等。〔３５〕

（三）成文宪制下司法对立法程序审查的限制

当然，司法审查对立法程序的介入并非毫无节制，司法对立法程序审查的限制主要表

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审查对象来说，审查对象仅限于立法程序而不及于法律制定以后产生的实体

问题，〔３６〕但普通法法院依然强调，应尽量避免对立法程序的干涉，如南非法院在个案中明

确表态，除非有相反的证据显现，否则法官一般会推定法案通过的程序是合法的。〔３７〕 澳

大利亚法院也强调，法官要以一种避免引发合宪性审查的方式解释宪法，议会议事规则的

效力是指引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不会因在立法程序中违反议事规则就简单判定法案

无效。〔３８〕

第二，从审查基准来说，对立法程序的审查遵循的是不超过合理性审查基准的弱式司

法审查，法官不得基于个案为立法机关审慎议事设置更高的证明标准。〔３９〕 如英国枢密院

在Ｂａｈａｍａｓ案判决中指出，只有法律草案条文的生效会立即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导致宪
法保护的权利遭受重大损害，法院才有必要介入立法程序。〔４０〕 又如以色列法院认为只有

出现“核心性程序缺陷”，法院才可以在法律生效前介入立法程序。〔４１〕 无论采取何种审查

基准，司法介入对立法程序的审查都必须考虑到对议会本身所造成的损害，以确保普遍的

法治原则与议会自治之间的平衡。

第三，从宪法救济来说，对立法程序的司法审查仅意味着对法律草案的“暂时否决”

或“发回重新审议”，不像传统司法审查那样导致法案永久无效。“议会自治”与“宪法至

上”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宪制内部的紧张，宪法至上原则要求立法机关行使职权时必须依

据宪法的规定，于是法院顺理成章将司法审查的触角延展至立法过程，但这并不是一种主

流的宪法救济方式，正如新西兰法院所强调的，法院应尽量避免在立法阶段介入议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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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法院施以宪法救济的主要方式应该是在立法生效后宣称立法因违宪而无效，而非禁

止一部正在审议的法律草案生效或者宣称一项正在审议程序中的法律违宪。〔４２〕

四　《基本法》秩序下香港法院确立“不干预原则”的过程

《基本法》第１８条第１款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
条规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香港原有法律包括普

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

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自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香港与英国的宪制关系终结起，英
国枢密院和上议院的判例就不再对香港法院有拘束力；先前英国法院作出的司法判例亦

然，其仅对香港法院有参考作用。同时，对于经保留的普通法也需要经过合《基本法》审

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实则推定了所保留的普通法是符合《基本法》

的，也就是说，香港法院在解释和发展普通法的时候，不能忽略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合

《基本法》推定，应对所保留的普通法进行符合《基本法》的解释。

虽然在近年来的一系列案件中，各级法庭均多次提及司法机关对于议会内部事务的

不干预原则，但法庭并没有采取一种简单的“不干预原则”认定“法庭对议会事务不享有

管辖权”，而是将对议会行为的合《基本法》审查作为其对议会事务进行管辖的法理基础，

只有在议会特权争议不牵涉任何宪法性规定的情况下，法庭才会转而诉诸议会特权原则

的必要性来判断案件的管辖权归属。

（一）２００６年梁国雄诉立法会主席案
香港《基本法》第７４条限制立法会议员提出影响公共开支的法律草案，凡涉及政府

政策的草案，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但《基本法》并没有对提出修正案

作出限制。而《立法会议事规则》第５７（６）条禁止议员在审议阶段提出影响公共财政开
支的修正案，故原告梁国雄议员认为议事规则第５７（６）条违反《基本法》第７３（１）条立法
会“依据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以及第７４条，因而无效。夏正
民法官指出，“依照法定程序”这一概念在《基本法》不同的条文中具有不同的含义，而在

《基本法》第７３（１）条处则指立法会不仅要根据《基本法》来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同时
也要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来行使前述职权。〔４３〕 于是就自然产生了议事规则如果与《基本

法》相冲突，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

１９９８年议事规则起草时，律政司认为议员提出的法律草案和修正案都应受到《基本
法》第７４条的约束，对第７４条应采取目的解释，修正案是否符合《基本法》第７４条的限制
也应由行政长官来决定。但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并不接受律政司的主张，委员会认为

第７４条并不具有规制修正案的目的，议事规则第５７条（６）条财政方面的限制是一项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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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与《基本法》第７４条无关。〔４４〕 如果将“法律草案”的范围扩展至“修正案”，将剥
夺议员议事的权利，无法保障行政主导体制下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制约与平衡。〔４５〕 历届立

法会主席亦在一系列裁决中拒绝将《基本法》第７４条下的各项限制适用于议员修正案，
此为立法会的惯常做法。

尽管制定议事规则向来属于议会特权及豁免的范围，但香港《基本法》下的分权体制

与英国议会至上模式有着显著区别，根据《基本法》第７５（２）条“议事规则不得与《基本
法》相抵触”之规定，法院当然有权通过解释《基本法》来判断议事规则是否与其保持一

致。但夏正民法官援引２０００年枢密院 Ｂａｈａｍａｓ案的决定，“法院在行使管辖权的同时必
须保持一定的审慎和节制”。〔４６〕 与议事规则委员会的观点相同，夏正民法官认为《基本

法》第７４条与议事规则第５７（６）条之间不存在关联。因此要判断议事规则第５７（６）条是
否违反《基本法》，法官根本没有必要对《基本法》第７４条作出解释。最后，夏正民法官将
“立法启动”剥离出整个“立法程序”，〔４７〕法案的提出属于“立法启动”。《基本法》第７４条
限制议员提出法律草案，其约束力只及于立法启动，对立法启动之后的立法程序并无约

束；议事规则第５７（６）条规范的是立法程序———大多是草案提出以后的读审程序。两者
彼此无涉。

可见，香港法院在解释《基本法》及议事规则时，尽量以“不干预”议会内部事务作为

其行使管辖权的基本原则。

（二）２０１２年的梁国雄诉立法会主席案
２０１２年的“梁国雄诉立法会主席案”是法院建立“不干预原则”最重要的判例，法庭

讨论裁决的法律问题是，在法律草案辩论屡遭“拉布”（英文为ｆｉｌｉｂｕｓｔｅｒｉｎｇ，即无限拉长辩
论时间之意）影响之下，立法会主席就辩论时间的长短作出裁决，法庭对此裁决程序的干

预是否适合？该案争议之处在于原讼法庭作出判决时，争议法律草案尚未生效，故法庭对

案件的审理属于在法律审议阶段干预立法程序的情况。而在上诉审理时，原争议草案已

经生效，上诉庭需要处理的争议转变为若立法有违反《基本法》的程序瑕疵是否会因此无

效。显而易见，该案涉及法院是否应当介入作为议会内部事项的立法审议程序、法院审查

立法程序的正当性及其界限问题。

１．原讼法庭适用“不干预原则”排除司法审查

原告律师在本案中援引英国枢密院在 Ｂａｈａｍａｓ案中的观点。在后案中，法官尼科尔
斯（ＬｏｒｄＮｉｃｈｏｌｌｓ）认为，虽然法庭享有司法管辖权就有关法案是否符合宪法作出宣告式的
裁决，但一般情况下，法庭应在立法程序完结、有关法案已经成为法律后才可作出是否违

宪的判断。因此，若法庭要在立法程序完结之前作出干预，这应该属于十分例外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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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十分例外之情况”包括“如果法律草案条文的生效会立即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导

致宪法保护的权利遭受重大损害。”原告律师认为立法会主席的裁决就属于前述“十分例

外之情况”，从而需要法庭介入。〔４８〕

对此，原讼法庭林文瀚法官开宗明义地指出法院是否应当介入立法会事务时，必须

考虑《基本法》所确立的分权体制，在此分权体制下，立法会是自身内部事务的“主人”，

面对立法会事务，法院采取的基本原则即为普通法下的法院对议会特权事务的“不干

预原则”，除非立法会在管理其内部事务时有违背《基本法》之虞，法院才出面干预，并

且此种干预必须保持相当程度的审慎。〔４９〕 同时，林文瀚法官还着重强调：在立法程序

完成之前，法院一般不介入法案内容的合宪性问题；并且议事规则的合宪性与立法会不

遵守议事规则行事是两个应当区分开来的问题。主持会议是立法会主席的宪制性职

权，其履行职权不当但又未达到违宪的地步，此种失误可以被立法会内的后续程序或通

过其他政治过程加以弥补。〔５０〕 可见，原讼法庭更多从分权原则出发考量“不干预原则”

的价值，认为法院在立法程序阶段的干涉会影响立法过程的完整性，妨碍立法会有序、高

效、公正的审议。

２．终审法院适用“不干预原则”排除司法审查

在上诉审中，终审法院首先阐明了香港法院所确立的“不干预原则”的范围边界与英

国普通法的发展脉络并不一致———英国法院在具备成文制定法管辖要件的情况仍然可以

拒绝干预议会的实践，典型如Ｂｒａｄｌａｕｇｈｖ．Ｇｏｓｓｅｔｔ案；而香港法院的不干预原则必然是受
《基本法》规定所制约的。如果《基本法》规定涉及的是立法机关的某一程序，或对于某一

程序的遵从，法庭便必须把此程序纳入其管辖权内，以裁定有关的法律是否有效。〔５１〕 也

就是说，在香港成文宪制的语境下，议会特权的行使如果遭遇明确的宪法性要求，那么法

院曾经所坚持的“不干预原则”将会被“合宪性审查”所替代。立法会原本可以自行处理

的内部程序问题也会转化为《基本法》下的合宪性问题。

《基本法》第７３条第（１）款仅表明立法会应“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
律”，却并未提及一旦违反，该法律的效力状态如何。因此，法院主张《基本法》程序性

条款在规定法律效力方面存在模棱两可之处时，法院应采取不干预的立场，避免介入立

法过程。若不问违反程序的严重程度，便径直宣告法律无效，将导致已经颁行的法律因

琐屑的程序问题违规而被宣告无效。〔５２〕 对于本案中的程序争议，法院更愿意将之交付

立法会自行处理。同时终审法院还附带澄清了其他普通法地区的司法实践，无论是前述

Ｂａｈａｍａｓ案 “十分例外之情形”或以色列判例法中的“核心型程序缺陷”，还是归档法案规
则中的“明显错误标准”，均未能给予香港法院一种清晰明确的指引和评判方法。回归后

香港本土普通法的发展，必须受制于《基本法》的宪制秩序和立法会成文制定法之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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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法院只能根据香港普通法发展的特点以及本地的公共政策指引来决定域外法资源的

引用。〔５３〕

本案中，终审法院始终强调虽然法院有权裁定立法会是否拥有某项权力、特权及豁

免，但法庭不会裁定立法会或其主席应在什么场合或应以什么具体方式行使此等权力、特

权及豁免。〔５４〕 终审法院在此区分了“确认权力”与“权力行使”两种情况。对于前者，立

法会主席“对辩论设定限制和终结辩论”的权力，固有或附带于立法会主席在《基本法》第

７２（１）条下“主持会议”的权力，这里的“主持会议”赋予立法会主席对议事程序适当的控
制和管理，其中自然包括为议会辩论设限，甚至结束辩论。对于后者，立法会主席是否恰

当地行使权力，则非由法院处理的立法会主席权力及特权具体行使方式的问题。

（三）２０１６年梁游立法会宣誓案
２０１６年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对“立法会宣誓风波”司法复核案件进行了公开聆讯。

立法会主席和两位被告一方均主张，基于“不干预原则”，立法会主席有权依据议事规则

独立处理“宣誓风波”，该事件属于立法会内部事务，完全没有必要交由法庭进行司法复

核。〔５５〕 而各级法庭强调《基本法》第１０４条作为一项宪制要求赋予法院介入立法会宣誓
事务的管辖权，从而在该个案中排除适用“不干预原则”。可见，宣誓案体现了“法院不干

预立法会宣誓事务”和“《基本法》第１０４条赋予了法院管辖议员宣誓事务的权力”两种对
抗性主张之间的交锋。

１．几种不同程度的“不干预原则”

原讼法庭区庆祥法官在判决中率先表明不接纳梁游一方基于“不干预原则”作为抗

辩法院管辖权的理据。后代表上诉人游蕙祯的律师戴启思（ＰｈｉｌｉｐＤｙｋｅｓ）在上诉审中指
出，立法会议员的宣誓虽应属立法会“内部事务”，尤其是立法会主席在宣誓上并没有作

出任何裁决两人是否违反《宣誓及声明条例》第２１条的结论时，法庭更不应过早干预。〔５６〕

言外之意即，在宣誓事件上若出现主席或监誓人拒绝监誓、监誓后不作裁决、裁定反覆无

常等情形，法院在时机成熟之际还是可以介入立法会事务的。基于法院对议会事务介入

程度的不同，上诉法庭林文翰副庭长在判词协同意见第６２段概括性地总结了两种“不干
预原则”：戴启思认为，不干预原则是法庭在施行司法管辖权时的自我设限，而不是说在

某些事务上法庭根本无权插手。但是针对这一论点，也有律师主张法庭对议会事务的

“绝对不干预”。〔５７〕

在宣誓案终审裁定中，游蕙祯的代理人李志喜律师将“不干预原则”能否扩展适用

于“立法会可否借其内部程序和惯例管辖宣誓的形式”这一问题作为一项新的上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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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提出，〔５８〕并强调，只有在出于保障民选议员的宪法权利的情况下，法庭才可对立法会主

席所作的程序性决定（容许重新宣誓）进行司法覆核。〔５９〕 这一表述的核心问题直指香港

普通法下的“不干预原则”的具体适用范围为何。但终审法院裁定最终也否认了上述主

张。因此，在宣誓案中香港法院实质上分别拒绝了 “绝对不干预原则”“自我设限的不干

预原则”和 “基于宪法权利保障的不干预原则”三种存有差异的理据。

２．《基本法》的宪制性管辖排除“不干预原则”的适用

原讼、上诉和终审三级法庭均一以贯之地主张香港法院在《基本法》下对于宪法问题

享有绝对的管辖权，“不干预原则”理应受限于《基本法》。法院判决均否定了立法会主席

及秘书长在宣誓中的终局性角色，明确将决定议员资格的权力收归法院。只要法庭认为

宣誓不符合法律，该议员就自动丧失资格。而立法会的行事方式并不值得参考，因为对宣

誓的要求来自《基本法》和法律，法庭只应对法律负责。〔６０〕 但正如原讼法庭、上诉法庭的

判决一样，法庭并未解决（在本案中亦无必要）司法介入议会特权的审查基准问题，上诉

庭认定宣誓案并非普通的、没有牵涉宪制责任争议的一般性司法复核案件，所以法庭不会

只适用温斯伯里不合理原则（Ｗｅｄｎｅｓｂｕｒｙ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原则———该原则指的是除非
决定者做了一个荒谬至极的决定，否则法庭不应该插手，去审视立法机关所作的决定。当

问题牵涉到一个公职人士或者政府机关是否满足宪法规定的要求时，法庭必须展开全面

审查，〔６１〕不过何谓全面审查，法庭未有述说。

结合前述香港法院所处理的涉及议会特权争议的案件，香港法院发展出自成体系的

“不干预原则”。审查立场上，不干预原则根植于普通法中的分权原则，法院承认立法会

在管理其自身内部事务特别是立法事务方面享有排他性的决定权，法院不予干预。但法

院并没有采取一种简单的“不干预原则”认定法庭对议会事务完全不插手。鉴于香港《基

本法》的地位，“不干预原则”的适用应服膺于宪法性要求，《基本法》中的明确宪制要求将

致使对立法会及其成员行为的合宪性审查替代不干预立场，使法院获得管辖权。只有在

议会特权争议不牵涉任何宪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转而诉诸议会特权原则的必要

性来判断案件的管辖权归属，从而决定法院是否干预议会事务以及干预之程度。

五　结　语

在香港，“不干预原则”由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初步确立：首先，“不干预原则”的适用

应服膺于《基本法》明定的宪制性要求，它决定了司法机构在某一特定问题上是否选择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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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次，法院只能确定议会特权及豁免存在与否，而不深入讨论特权及豁免的具体行使

方式，因此法院更青睐以有利于议会特权的方式来解释本土法资源；最后，法院根据案件

事实进行判断，运用必要性原则来检验特权的具体范围，从而决定在具体问题上“干预”

的限度。〔６２〕 这一过程展现了香港法院不同于以往在人权类案件中积极参考、援引域外普

通法的做法，而是专注于解决在《基本法》新秩序下如何处理普通法原则与成文宪制之间

的关系，通过判例的演进形成不同于英国传统议会特权原则的“不干预原则”。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香港法院外籍法官涉
《基本法》案件司法行为研究”（１７ＣＦＸ０５７）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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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自治的边界

〔６２〕 参见杨晓楠：《从“不干预原则”的变迁审视香港特区司法与立法关系》，《法学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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